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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府目前提出的分級醫療政策，我們認為主要有三個問題：

目的問題、實證問題，以及體質問題。 

第一，目的問題，或者說是目的錯置問題。目前看起來，分級醫

療的施政目的，似乎有以「省錢」為最主要目的的味道。此外也有人

將分級醫療視為是改善醫護過勞的手段。然而，我們認為，從政策的

長遠面與宏觀面來看，「省錢」不該是推行一個政策的最重要目的。

要真正成功的轉型為落實分級醫療的醫療體系，我們認為，應以兩點

為最主要的上位目標。第一，提供病人更好的照顧；第二，改善醫護

人員的工作條件。唯有圍繞這兩個目標來設計並落實政策，才能真正

提升全台灣人民的福祉。 

第二，實證問題，或者說是缺乏實證的問題。姑且不論第一點所

說的目的錯置問題，單就省錢的效果來看，目前學術文獻中其實並沒

有堅實的證據，可以支持分級醫療一定能節省醫療支出。姑且不論學

術研究，先來直觀的推想分級醫療的理論。比起沒有分級醫療的體制，

有分級醫療的醫療體制的基層醫師可以將那些不該去醫學中心，卻會

想直接去醫學中心的病人，留在基層手中，理論上可能可以避免掉不

必要的檢查與治療（題外話：這些病人假設直接去醫學中心又一定會

接受很多不必要的檢查與治療嗎？），這是分級醫療能夠省錢的機制



之一；相對而言，有些疑難雜症或嚴重疾病，注定該接受醫學中心的

檢查或治療，但在分級醫療的體制下，可能反而必須多浪費一次基層

門診的醫療資源（此外尚可能有延遲診斷或延遲治療的問題）。因此，

分級醫療最終能否省錢，是受到疾病分布、醫療價格等等參數所動態

決定的。 

此外，就改善醫護過勞而言，分級醫療可能可以減少醫學中心的

病人量。然而，以筆者數年前遇過的一位私立醫學中心資深住院醫師

為例，這位學長曾這樣說：「以前資淺的時候都會希望病人越少越好，

等資深了之後才發現，如果病人真的一直少下去，醫院怎麼可能繼續

請這麼多醫生？搞不好下個月我就沒工作了！」誠然，目前醫學中心

病人量雖大，但醫院不是沒有多請人力的盈餘，事在人為，卻不肯做。

醫院這樣的行為，其實相當符合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機構榨取最大勞

動力剩餘價值的鐵律。因此，若無勞基法規範工時，或醫療法規定人

力與病人比，就算醫學中心的病人量下降，除了讓醫學中心的醫護失

業之外，並看不到任何改善過勞的機轉。 

第三，體質問題，或者說是體質不良的問題，又可分為診所及地

區（區域）醫院市場競爭大於團隊合作的品質問題，以及醫學教育的

專科導向問題。所謂診所市場競爭大於團隊合作的品質問題，並不是

說診所的醫師在醫療知識或技術上一定遜於醫學中心，而是說在台灣



的醫療體制下，鼓勵診所進行市場競爭；而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下，姑

且不論一些扭曲的醫療行為，就算單純是要各診所間以及診所及醫院

之間互相合作轉診，就已經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而我們尚未見到

政府有針對此點作出甚麼相對應的配套政策。 

再者，我們也見到地區或區域醫院同樣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偶

有在本身並非對病人最好的治療層級的情況下，延遲將病人上轉。我

們也尚未見到政府的相應配套政策。 

此外，在醫學教育方面，以最典型的分級醫療體系英國為例，英

國的醫學教育從醫學院到住院醫師，都非常著重基本疾病的初級照顧

教育。反觀台灣，在早已過度專科化的情況下，醫學教育的師資與學

習環境基礎，都是以專科教育為導向，缺乏培養初級照顧團隊合作能

力的基礎。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政府目前的分級醫療政策，存在目的問題、

實證問題，以及體質問題等三個問題。我們認為，應以提供病人更好

的照顧，以及改善醫護人員的工作條件為推行分級醫療的上位目標，

才能真正達成理想的分級醫療體系。 


